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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定課程計畫書寫減量 
配套措施說明 



依據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115年4月
2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55701134號函辦理。 



說明 

1.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之課程，如仍
與普通班相同之部定領域／科目課程或彈性
學習課程，其課程計畫得與全校總體課程計
畫共用，無需另行獨立編製課程計畫。 

2.另本縣巡迴輔導班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與支
持服務，其課程服務性質與身心障礙分散式
資源班具一致性，爰巡迴輔導班部定領域課
程得比照適用本次配套措施。 



適用班型 

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 

國民中小學一般巡迴輔導班 



適用課程類別 

部定課程 

若您的部定課程內容採用 
普通班教材進行調整 

無需 
撰寫課程計畫 

若您的學生無法學習該 
教育階段/年級的部定課程，
需另自行調整為生活化/ 

功能性的學習內容 

需 
撰寫課程計畫 



免撰寫部定課程計畫配套措施 

部定課程之課程調整，應依學生需求，於IEP
會議中與普通班教師共同討論，並於IEP會議
紀錄列點敘明調整作法。 



115-1期初IEP會議參考格式 

IEP會議紀錄格式僅供參考， 
特教老師只要於IEP會議充分與家長、導師 

溝通，說明課程調整方式即可！ 



重要提醒1 

專為身心障礙學生開設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，
仍應依既有行政流程擬具課程計畫，並完成
相關審議及納入全校總體課程計畫等程序。 

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的課程計畫 
還是要寫喔！ 



重要提醒2 

特教推行委員會仍需審議： 
 

特殊需求 
一覽表 

(A3大表) 

課程節數 
一覽表 

(特中/小1) 

 
學生IEP 

 

特推會審議的資料都沒有變喔！ 



重要提醒3 

若學校評估免撰寫部定課程計畫，
應於課程計畫系統勾選： 

【本校無此需求，故不申請】 



預祝各位老師 

教學順心愉快 


